
附件 6

市政协四届四次会议立案提案内容

第 099 号

案由：关于对城市园林绿化废弃物进行合理利用的建议

提案人：田小武

参与提案人：李海宁 田文宝 马天彪

内容：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园林绿化面积逐年

增加，园林植物自然凋落或者是人工修剪作业所带来的植物落叶、

枝干、草屑等园林绿化废弃物数量及种类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

尤其因修剪产生的枝条量大且不易分解，填埋占用空间大。目前，

处理园林绿化废弃物处理的方式为焚烧和填埋。通过焚烧园林绿

化废弃物的体积会迅速得到缩减，处理速度快，但是会造成大气

污染、城市环境质量受到严重破坏；通过填埋操作简单、处理方

便，但废弃物不易分解，会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也会占用城

市宝贵的土地资源或垃圾处理厂的空间。总之，园林绿化废弃物

的处理简单、回收利用空白，这不但让垃圾的体积、总量以及相

应的垃圾处理、运输费用得到了增加，更直接造成了资源浪费、

环境污染。因此，园林绿化废弃物的处理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园林绿化废弃物的处理和利用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也是城

市管理的主要部分，政府应将其纳入循环经济政策，逐步建立政

府主导、公众参与、法律规范、政策扶持、科技支撑的长效运行



机制，发改、财政、住建、园林绿化、生态环保等部门统一配合，

做到政策、资金、人员和工作相互协调。为此建议：

一、各绿化养护单位做好园林绿化废弃物的收集、分类、处

理前期的准备工作。

二、环保部门会同住建等部门设置堆肥场所，对草本类及树

叶绿化植物废弃物进行堆肥，腐熟后用于县城绿化用地施肥。

三、财政拨付专门经费用于购置专业粉碎设备，对木质类绿

化废弃物进行粉碎，形成不同规格的木屑，作为覆盖材料；也可

以与草本植物、树叶等废弃物进行堆肥，腐熟后直接作为有机肥

使用。

第 102 号

案由：关于对黄河流域中卫全境段开展综合治理的建议

提案者：东菊凤

参与提案人：叶进宝

内容：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时强调，黄河流域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大保护、大治理，走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子。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润儿也对黄河

宁夏段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要突出重点，以黄河保护治理

为核心，坚持保护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狠抓环境治理，加强生

态建设，不断提高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显然，黄河保护和治理已

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自治区层面对此也做出了明确响应。因此，



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提前谋划，树立全市一盘棋的思想，努力

把黄河中卫段规划好、治理好，并借此契机推动黄河流域中卫段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此建议：

一、尽快设计黄河流域中卫全境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总

体规划(含沙坡头区段和中宁段)。

二、抢抓将黄河治理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机遇，积极与国家

相关部委和自治区相关厅局对接，争取项目和资金，谋划一批

三、对黄河流域中卫全境段两侧 5公里范围内林、田、湖、

沙和入黄沟道等进行综合治理。

四、结合发展全域旅游契机，将黄河中卫段旅游景点打造、

升级提升纳入黄河流域中卫全境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总体

规划，做到相辅相成、融合发展。

五、借助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契机，对黄河中宁

段汛期河水倒灌两侧农田进行综合治理。

第 103 号

案由：关于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建

议

提案人：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李诚

参与提案人：赵建军

内容：自 2018年 9月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启动以来，

各县（区）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明确责任，细化分工，扎实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还不到位。部分村庄环境治理还存在死角和盲区，特别是铁路、

高速公路沿线两侧垃圾、杂物治理不到位、不彻底，脏、乱、差

问题比较突出。农村环卫工作运转不畅。许多环卫设施通过近几

年的使用，已受到不同程度的锈蚀损坏，一些设施已不能正常使

用，造成垃圾转运不及时，有的垃圾箱成为二次污染点。二是农

业面源污染问题较为普遍。部分地方农作物秸秆、树枝乱堆乱放

现象程度不同存在，病死畜禽尸体在沟渠、路边、村落随意丢弃

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畜禽养殖粪便得不到及时清理，有的堆

放于门前路场，有的在场院内凉晒；设施大棚种植区内清理出的

蔬菜秧、蔬菜残果随意乱扔、乱堆现象较为普遍。三是农村基础

设施更新、改造和建设，农业设施拆除、农村建房以及房屋装修

等形成的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和倾倒，与生活垃圾、生产垃圾混杂，

导致收集、分类、运输难。四是农村三乱现象依然存在。部分地

方乱占、乱建、乱搭现象还时有发生，影响周边环境整洁。为此

建议：

一、扎实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积极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生活污水治理和村庄清洁专项行动。一要进一步明确乡镇、行政

村、自然村、农户四级环卫管理责任区界定，建立健全农村污水

及垃圾处理统一运营维护管理机制，推进村庄设施维护、绿化养

护、垃圾收运、保洁队伍等管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对已建成、



新建和提标改造的乡镇污水处理站、村庄污水处理站以及农户三

格式化粪池等设施的管理，切实加强项目后期运行维护工作。二

要加大对农村环境整治的投入，及时维护维修更换环卫设施，建

设农村垃圾中转站，解决农村环卫设施运转不畅问题。三要积极

探索政府购买服务与市场化运营相结合的模式，进一步完善农村

环境整治外包服务模式，建立周巡查、季汇报、年考核制度，坚

持农村深度保洁机制，完善考核制度，使环境整治逐步走上制度

化、规范化和长效化轨道。

二、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畜禽粪污、秸秆、农膜等农业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一要加大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构建政府、

企业、农民利益联结机制，推广秸秆饲料、秸秆基料、秸秆发电

等综合利用技术，积极引进生物秸秆处理项目，建设动物死尸无

害化处理厂，解决秸秆、树枝乱堆、焚烧及畜禽尸体乱扔污染环

境问题。二要加强农村畜禽养殖监管，规范村庄畜禽散养行为，

落实养殖户畜禽粪便清理主体责任，及时清理畜禽粪便。利用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协同处理周边村庄厕所粪污，推进厕所粪

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有效减少畜禽粪污对村庄环境的影

响。三要加强对设施大棚种植区的管理，落实整治责任，及时清

理处理蔬菜秧、蔬菜残果。

三、建立农村建筑垃圾处理机制，加强农村建筑垃圾治理。

一是在当地初步进行建筑垃圾分类，根据农村村落分布的特点，

相互临近的几个村建设一批小规模的建筑垃圾临时堆放场，或者



由乡镇相关部门定期集中收集清运至异地的建筑垃圾处理场，垃

圾处理场应配备具有分拣、破碎、筛分、除尘等功能的处理设施。

二是加快在农村示范推广一批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利用工程，通过

招标引进专业处置企业，对建筑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三是把城

市建筑垃圾的治理模式引入农村，推进农村建筑垃圾治理规范化、

标准化，逐步实现城乡建筑垃圾治理一体化。

四、加大对农村三乱的监管力度。各县（区）区政府、相关

部门及乡（镇）要切实加大监管整治力度，对农村乱占、乱建、

乱搭行为，及时发现，及时查处，并借鉴城市执法管理的有效做

法，加强执法监管，有效遏制农村私搭乱建和乱堆乱放的问题。

五、加强宣传教育，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广泛开展文明村镇、

“星级文明农户”“美丽庭院”等创建活动，推进移风易俗，培养良

好生活习惯。完善“门前三包”、垃圾分类“笑脸积分、哭脸惩罚”

等村民参与引导机制，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引导村民增强文

明、环保意识，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使他们真正成为参与者、

实践者、获益者。

第 104 号

案由：关于加强水污染治理，提升水环境质量的建议

提案人：李学明

内容：自 2018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水环境问题专项督

察行动开展以来，全市上下严格对标《中卫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回头看及水环境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中

卫市贯彻落实水环境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措施清单》，

明确责任，细化分工，扎实开展入黄排水沟综合整治，全市水污

染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水环境质量有所提升。但也还存

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排污口封堵不彻底。鱼池污染治理

不到位。沙坡头区第一排水沟迎水桥镇范围内共有 40家鱼池，

面积约 1500亩。仅对 3家规模较大的鱼池实行了禁养，对 2家

进行了限养，还有 35家还在养殖，面积约 500亩，鱼池浸水及

清池时的养殖污水直排沟道，污染水质。养殖场排污口关闭不彻

底。第一排水沟东园镇范围内共有养殖场 14家，排污口都进行

了封堵但未取缔，建设粪污收集池 9处，养殖业主每 7-10天向

阜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拉运一次粪污，受阜康公司生产影响，存

在向沟道偷排污水的问题。二是已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数量少、

处理效果不好。已建成的集镇、村庄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小、数量

少、污水处理率低。沙坡头区建成集镇、村庄污水处理设施 18

处，日处理规模为 20-80吨，包括接入城市集污管网的集镇、村

庄，污水处理率不到 40%。中宁县在集镇人口聚居区建设了 4

处日处理 300吨的污水处理站，包括接入城市集污管网的集镇、

村庄，污水处理率勉强达到 30%。海原县建设集镇、村庄污水处

理站 4处，包括接入城市集污管网的集镇、村庄，污水处理率不

到 10%。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设计标准低，处理效果不好，影响

入黄排水沟道水质达标。如：沙坡头区柔远集镇污水处理站设计



日处理规模为 80吨（设计处理标准为一级 A），但污水处理站每

天实际接纳污水 160吨左右，不能处理的污水须每天向污水处理

厂拉运。三是河长制责任落实有差距。县（区）级及以下河长责

任落实不到位。一些河长只挂名不解决问题，河湖管理范围内乱

占、乱采、乱堆、乱建四乱问题依然存在，影响河湖环境整洁。

巡查保洁不及时。全市共落实河湖巡查保洁人员 590名。通过暗

查，各县（区）河、湖、沟道沿线还程度不同的存在垃圾、动物

尸体、农药瓶等杂物。为此建议：

一、持续推进水污染综合治理。一是加强控源截污工作。各

县（区）、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畜禽渔养殖污染治理工作，

取缔封堵养殖排污口，及时清理收集池粪污水，堵绝污水偷排行

为。二是加快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建设。尽快开工建设中卫市第

三污水处理厂，从根本上解决第四排水沟区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问题。三是加快重点入黄排水沟综合整治。通过沟道清淤疏浚、

生物治理、建设人工湿地等，加强水环境治理，不断改善水质。

二、加强已建工程的管理。一是加强集镇、村庄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管理工作。各县（区）要加强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

运行监管，按照规范，科学设计，高标准建设，招标委托第三方

专业公司加强对已建成集镇污水处理站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终

端的运营管理，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发挥效益。二是加强人工

湿地运营管理工作。各县（区）要切实加强对人工湿地的运行监

管，委托专业公司对人工湿地进行专业化管理，确保人工湿地深



度净化作用正常发挥。

三、强化巡河责任落实。县（区）级及以下河长要切实履行

责任，按照中卫市河长巡河制度规定，按时巡河，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向有实转变。要建立健全巡查保洁

监督考核机制，加强对巡查保洁人员的监管，及时清理河湖沟道

保护范围内的垃圾杂物。要扎实开展清四乱专项行动，及时清理

河湖保护范围内的各类违章建筑物，确保河湖沟道水环境整洁。

第 105 号

案由：关于加强水源地保护，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的建议

提案人：民进中卫市委会

内容：我市现有 4个县级以上城市饮用水源地，分别为沙坡

头区城市饮用水源地、中宁县康滩饮用水源地、海原县老城区饮

用水源地和海原县南坪水库。水源地保护区面积 61.33平方公里，

一级 34.62平方公里，二级 26.71平方公里。有深水井 40眼，年

取水量 2197万立方，服务人口 85.29万人。有集中式供水单位 5

家，居民区二次供水单位 23家，无负压供水单位 7家。农村千

吨水厂 6家，农村千吨以上水厂 22家。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乡居民饮用水源地的环境

保护工作，出台了《中卫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

动方案》，对全市水源地保护区生态环境进行了集中整治，取得

了显著效果。但从目前情况看，还存在一些问题：



1、对水源地原住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的治理效果不明显，

整改不彻底。一是沙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一二级水源地保护

区内居民较多，生活面源污染风险高。二是中宁县水源地内住户

的改厕工作未能实现全覆盖，存在生活污染隐患。三是地处海原

县水源地保护区域内的国家鼠疫监测中心还没有完成向外搬迁

报批程序；农银驾校依然在水源地从事营运活动，没有明确的搬

迁计划。

2、保护区农户搬迁任务重，所需资金缺口大。全市一、二

级水源地保护区内需要搬迁居民 4836户 19613人。其中，中宁

县 3779 户 13465 人（一级 2094 户 7560 人，二级 1685 户 5905

人），海原县 1057户 6157人，户数多，任务重，资金量缺口较

大。

3、农村供水水源地保护不到位，水质卫生质量控制不符合

要求。一是农村供水单位均未划定水源地保护范围，水源卫生仅

限于泵房、蓄水池及四周 30米范围，饮用水卫生安全隐患多。

二是农村集中式供水单位一般采用水泵抽取地下水经蓄水池曝

气暂存后直接供应给用户，未配备消毒设施或消毒设施未正常运

转的情况长期存在。

4、高层建筑迅速增多，二次供水管理水平亟待提升。居民

区二次供水普遍由物业公司管理，缺乏专业管理人员，二次供水

设施清洗消毒、定期监测等措施难以保证，卫生隐患多。

5、备用水源地不足，难以应对突发事件。中宁县、海原县



都没有备用水源地，沙坡头区的备用水源地正在建设之中，一旦

发生突发情况，难以及时应对处理。为此建议：

一、严格依法依规加强水源地保护工作。一是解决沙坡头区、

中宁县、海原县水源地保护区内需要搬迁居民的相关工作，化解

水源地生活面源污染风险。二是积极推进中宁县水源地住户的改

厕工作全覆盖，彻底消除生活污染隐患。三是尽快协调完成海原

县国家鼠疫监测中心、农银驾校的搬迁工作，确保人民群众饮水

安全。

二、积极筹措资金，加快水源地保护区农户搬迁工作。分期

分批推进全市 4 个县级以上水源地内需要搬迁居民的搬迁安置

工作，解决居民、企业、农家乐等搬迁后的水源地复垦工作所需

资金。

三、确保农村供水水源地周边环境安全以及水质卫生质量控

制符合要求。一是尽快划定农村供水单位水源地保护范围，彻底

消除饮用水卫生安全隐患。二是指定专业公司、专业队伍负责饮

用水卫生管理，确保饮用水生产各环节卫生措施统一落实、标准

规范。三是制定规划，对全市供水设施及其管道进行排查，定期

更换老旧和破损管道，及时消除和杜绝卫生安全隐患。

四、加强水源地生态环境及供水管网的监督管理，做好污染

防治工作。一是加强监管，提升供水单位的管理水平。改变居民

区由物业公司管理二次供水的状况，由县（区）级以上供水单位

统一负责管理，协调配备足额专业的管理人员，保障二次供水的



安全。二是卫生检疫部门督促供水单位对居民区二次供水设施进

行定期清洗消毒、定期监测，保证二次供水卫生安全。三是加强

农村集中供水和自备水井的水质检测，保障城乡居民能够用上同

质安全的饮用水。

五、加快备用水源地建设，增强饮水安全保障能力。一是按

照国家、自治区及中卫市相关规定，尽快划定、建设中宁县、海

原县备用水源地。二是加快建设沙坡头区备用水源地，确保人民

群众饮水安全，生活无忧。


